河北省省招加油站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一、用人单位概况
单位名称：河北省省招加油站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行业分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按第1号修改单修订）（GB/T4754-2017）规定，属于“F零售业--52项零售业--5265机动车燃油零售”。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号），机动车燃油零售的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一般。
结合实际情况及风险分类，综合判定，河北省省招加油站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一般。
用人单位概况河北省省招加油站成立时间为1993年1月14日，法定代表人：齐利强，河北省省招加油站是面向社会提供成品油零售的经营单位，其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汽油（车用乙醇汽油）零售（有效期至2026年5月14日）；预包装食品（凭许可证经营）、化工产品、日用百货的批发及零售，烟、保健食品零售（以上凭许可证经营），房屋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地理位置：位于石家庄桥西区维明南大街47号，地理位置中心坐标为：N38º05′02.21"，E114º50′03.66"。
现场检测及现场调查企业陪同人：解明
现场调查时间：2025年3月15日
　　二、职业病危害检测结果
本次应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4种，实检测4种。
通过检测结果可知，本次检测的溶剂汽油、苯、甲苯、二甲苯样品中，各岗位加油员所接触的浓度均符合GBZ 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含第1号修改单）规定。
通过测量结果可知，本次测量的照度，均符合GB/T 50034-202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规定。
3、 相关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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